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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函
地址：300191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20號
承辦人：莊鉦賢
電話：03-5324900#207
傳真：03-5319451
電子信箱：041121@ems.hccg.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勞動字第11500569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80000A1150056912_1_ATTACH1.pdf)

主旨：函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下稱職安署)為辦理「工程安

全設計及統合管理辦法」(草案)說明會一案，請查照並轉

知所會員。

說明：

一、依據職安署115年3月25日勞職安2字第1150107252號函辦

理。

二、為建構工程源頭風險管理制度，強化工程業主於規劃、設

計及施工階段之安全衛生責任，以及明確工程平行發包之

統合管理機制，職業安全衛生法已增訂第15條之1及第27條

之1規定，將工程業主及主施工者納入職業安全衛生防災體

系。

三、上開規定，職安署業依該法授權規定，擬具「工程安全設

計及統合管理辦法(草案)」，近期將依行政程序法辦理法

案預告作業；為使業界理解上開管理辦法草案內容，提升

法規遵循度，及蒐集業界意見，特辦理旨揭說明會。

四、檢送「工程安全設計及統合管理辦法草案說明會」簡章1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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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請貴單位派員並鼓勵所屬報名參加，囿於名額限制，

各單位出席請以1人代表為宜，並請於事前逕至

https://forms.gle/FwkQYhusWbdEuHzB6報名，額滿為止；

另有報名疑問者，請電洽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科技促進協會

張小姐(02-22470449)。

正本：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府勞工及青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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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安全設計及統合管理辦法草案說明會簡章 

一、概述 

近年來營造工程重大職業災害占比仍高，其原因除施工現場管理因素之外，

尚涉及工程規劃及設計階段未充分辨識施工風險、未將必要安全衛生設施納入

設計圖說、規範及費用編列，以及工程平行發包缺乏整體安全衛生統合管理機

制等問題，顯示工程源頭考量職業災害防止措施，並強化施工階段整體統合管

理之重要性。 

為建構工程源頭風險管理制度，強化工程業主於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之

安全衛生責任，以及明確工程平行發包之統合管理機制，職業安全衛生法已增

訂第 15條之 1及第 27條之 1規定，將工程業主及主施工者納入職業安全衛生防

災體系，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工程安全設計及統合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爰依上開條文授權訂定，以落實源頭防災理念，強化工程

安全治理架構，提升營造產業整體安全衛生水準，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適用對象及一定規模以上工程之範圍，採分階段推動方式，循序落

實制度。 

（二）建立工程規劃及設計階段之安全分析制度，要求工程業主於交付規劃、

設計時，應辦理潛在施工危害辨識及安全分析，優先透過設計措施消除

或降低風險，並針對無法消除或降低之剩餘風險，分析必要之預防設備

或措施，據以編製安全衛生圖說與規範，以及量化編列安全衛生費用，

製作工程規劃設計安全分析報告，使風險控制前移至源頭。 

（三）強化工程業主於施工階段之治理責任，包含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能力納

入施工者考量、要求施工者實施施工風險評估及編製施工計畫書，以及

辦理安全衛生監督及查證等事項，確保必要預防設備或措施之落實。 

（四）建立多施工者之安全衛生統合管理制度，明定工程業主應指定主施工者，

負責整體工程之安全衛生統合管理，並規範主施工者應辦理之工作介面

風險評估、統合管理措施等事項，以防止施工交錯所生之風險。 



（五）建立工程開工前及重大變更之通報機制，以利主管機關掌握工程風險概

況，強化事前預防與監督管理功能。 

（六）明定施行日期及適用範圍，以確保制度平順銜接與推動。 

二、研討重點 

對工程安全設計及統合管理辦法草案進行條文解說。 

三、邀請對象：工程業主、設計單位、施工廠商及勞動檢查機構等。 

四、教育訓練時數 

當日需核發在職教育訓練時數之與會人員，請於簽到後掃描現場 QR Code

填寫基本資料，並確實完成簽到及簽退手續，會後核發 2 小時在職教育訓練證

明。(業務主管及職安管理人員當日請務必攜帶相關證件，現場登錄時需填寫證

件證號，敬請注意。) 

五、教育訓練場次及意見蒐集 

工程安全設計及統合管理辦法草案說明會，於北、中、南各辦理 1場次，活

動資訊如下。請掃描 QRcode或點選報名連結進行報名，人數有限，額滿截止。 

 

區

域 

辦

理

日

期 

時間 地點 
預計容納 

人數* 
報名連結 

北

區 4/9 13:30~15:30 

新北市新莊區

中平路 439 號
B1F(國際會議
廳) 

100人 

 

https://forms.gle/FwkQYhusW
bdEuHzB6 

中

區 4/14 09:30-11:30 

臺中市南屯區

精科路 26號 4
樓(精密園區
勞工聯合服務

100人 



中心簡報室) 
 

南

區 4/17 15:30~17:30 

臺南市南區南

門路 261號(台
南勞工育樂中

心 大會議廳) 

100人 

*依報名時間順序受理，額滿後該場次將自動關閉報名。完成報名後，系統

將發送確認通知「報名成功，敬請準時出席！」；若場次已額滿，系統亦將以電

子郵件通知。 

 

若對於工程安全設計及統合管理辦法草案有寶貴意見，請掃描下列 QRcode

或點選連結進行回覆，謝謝。 

 

問卷連結：

https://forms.gle/tRAKaiMRM8yX185C8 

 

 
問卷 


